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報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i)寶新置地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間接持有之非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深圳錦汕
及謝先生就收購目標公司51%股本權益而訂立之投資合作協議；及(ii)本公司截至二零二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年報」）。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溢利保證之補充資料

根據投資合作協議，深圳錦汕及謝先生（統稱「擔保人」）共同及個別地保證，自完成與該
投資有關的工商變更登記之日起計三(3)年（「保證期」），目標公司須以向深圳寶新實業有
限公司合共派付不少於人民幣200,000,000元分紅之方式分派溢利（「溢利保證」）。

根據溢利保證，(i)深圳錦汕及謝先生各自須就溢利保證共同及個別向深圳寶新實業有限
公司負責，而彼等各自就溢利保證向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承擔之責任，須以彼等合共
持有目標公司49%股權為基準；(ii)倘目標公司分派予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之溢利低於
人民幣200,000,000元（「不足之數」），深圳錦汕及謝先生同意將目標公司分派予彼等之分
紅重新分配予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以補足履行溢利保證之不足之數；(iii)倘目標公司
分派予深圳錦汕及謝先生之分紅總額仍不足以彌補履行溢利保證的不足之數，深圳錦汕
及謝先生須共同及個別以現金向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支付溢利保證項下之任何餘下不
足之數；(iv)倘目標公司在保證期內出現累計虧損或未產生溢利，投資合作協議各方一致
同意該年度不進行溢利分配或現金分紅，投資合作協議各方應分別另行協商並以書面形
式就履行溢利保證的修訂和更實際的時間表達成一致；以及(v)如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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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目標公司外部經營環境變化等不可抗力事件，導致其業務經營受到重大影響，保證期
應延長至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深圳錦汕和謝先生另行書面約定的時間（「不可抗力條
款」）。

確定溢利保證時所考慮的因素

在確定溢利保證時，投資合作協議各方已考慮到的其他因素包括：

(i) 目標土地上第五期及第六期物業發展項目的物業發展估值及預期回本期：在釐定目
標土地上物業發展項目第五期及第六期的預期回報時，本公司主要考慮多項因素，
主要包括：(a)根據獨立專業估值師發出的物業估值報告，目標土地上物業發展項目
第五期及第六期的市值；(b)其他類似物業發展項目的一般回本期；及(c)目標土地上
物業發展項目第一至四期的回報；及

(ii) 目標土地上的已規劃物業開發項目當時的預期竣工時間表：於二零一八年四月深圳
寶新實業有限公司、深圳錦汕及謝先生訂立投資合作協議時，當時預期目標土地上
已規劃的物業開發項目將於未來三(3)年內完成。鑒於目標土地上的已規劃物業開發
項目當時的預期竣工時間表，投資合作協議各方商定，溢利保證應於完成與投資有
關的工商變更登記之日起三(3)年到期。

未能履行溢利保證並建議就履行溢利保證的修訂時間表達成協議

截至本公告日期，由於目標公司之業務運營因二零一九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而嚴重
中斷，因此尚未履行溢利保證。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日，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冠肺炎疫
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目標公司的業務經營，包括建築施工、房地產單位
預售、將已完工的房地產單位移交予客戶以及項目融資，均受到二零一九年末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的嚴重干擾，導致目標土地上已規劃物業發展項目的峻工時間表較原先預期有
所延誤。延遲向客戶交付已建成的物業單位導致目標公司延遲收取款項，從而使目標公
司的營運現金流收緊，並限制目標公司通過以分紅方式向股東分配溢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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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帶來的干擾外，目標公司的財務業績亦受到其他不可預見因素的重
大不利影響，如中國限制房地產行業過度擴張的監管政策、房價下行壓力、信貸環境及
融資渠道收緊、物業銷售市場低迷、債務償還壓力加劇以及購房者、資本市場參與者及
其他市場參與者的觀望情緒。

目標公司的業務經營及財務表現受到上述不可預見的外部環境的重大不利影響，該等因
素共同導致目標公司未能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即自完成投資變
更工商登記之日起計三(3)年結束的財政年度）產生溢利。鑑於目標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能產生溢利，投資合作協議各方同意目標公司不應派發分紅，
並將另行分別以書面同意延長保證期。截至本公告日期，投資合作協議各方正在評估對
目標土地上已規劃物業開發項目延期完工的影響及程度。根據投資合作協議各方目前的
磋商，預期目標土地上物業發展項目第六期的預期動工日期將成為各方就履行溢利保證
制訂更可行時間表的基礎，而本公司一直就目標土地上物業發展項目第六期的狀況積極
與目標公司聯繫。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
綜合財務報表內並無記錄任何與該投資有關的直接減值虧損。

根據獲得的初步意見及董事會的內部評估，本公司理解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不宜執行
投資合作協議項下的溢利保證，因為(i)投資合作協議中包含不可抗力條款乃符合中國房
地產開發行業的一般慣例，並考慮到自二零一九年末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對目標公
司業務運營的影響規模和持續時間，構成投資合作協議項下的不可抗力事件，因此深圳
寶新實業有限公司能成功執行賠償條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具高度不確定性；(ii)由於能
夠的成功前景不佳，且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本集團產生額外的法律及專業成本，強制執行
的行動並不完全可行；及(iii)目標土地上已規劃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工程及整體落實工作
主要由投資合作協議的交易對手進行，因此，根據投資合作協議強制深圳寶新實業有限
公司執行溢利保證，將無可避免地對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與投資合作協議的交易對手
之間的業務關係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從而對深圳寶新實業有限公司日後在目標土地上
進行已規劃物業發展項目構成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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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旨在與投資合作協議的交易對手保持友好關係，以確保目標土地上已規劃
的房地產開發項目能夠順利、平靜地進行，從而保障本公司對目標公司的投資回報。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就履行溢利保證的修訂及更切實可行的時間表達成一致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本公司一直監察目標公司的業務營運及財務表現，並與深
圳錦汕及謝先生緊密合作，就履行溢利保證的修訂及更實際的時間表達成協議。本公司
將於適當時候在日後的公告及即將刊發的年報中披露溢利保證的最新情況。

內部監控監督溢利保證之履行情況

本集團各業務單位的當地管理人員一般負責監督本集團交易的溢利保證的履行情況，定
期審查相關主體的財務業績，並評估溢利保證是否能夠獲得履行。倘當地管理人員發現
任何可能導致未能履行溢利保證的重大風險，當地管理人員將根據其重要性在風險登記
冊中報告，並按季度向董事報告。

董事會通過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持續監督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
監控制度。本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根據各利益相關者或風險所有者的資
料，審查風險登記冊中確認的風險。董事定期獲知會可能影響本集團業績的重大風險。

未在二零二二財年年報中披露未能履行溢利保證的原因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年報中未有披露溢
利保證未獲履行（「遺漏」），主要是由於相關人員疏忽所致。該遺漏純屬非蓄意及無意。
鑑於該遺漏，本公司已實施適當糾正控制措施，例如由當地管理人員更頻密更新風險登
記冊，以防止該等遺漏再次發生，及時報告並遵守上市規則第14.36B條的披露規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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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公司已指示其香港法律顧問在即將舉行的董事培訓課程中加強有關課題的涵蓋範
圍。

承董事會命
寶新置地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姚建輝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姚建輝先生及夏凌捷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湛玉珊女
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素英女士、鄧麗華博士及施法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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